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科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０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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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

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公司

谨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发布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说明：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

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与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００

起

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２

：

３０

（或紧接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本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公司股

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投票规则：本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若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

６

、出席对象：

（

１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星期四）营业时间结束时名列本公司股东名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人，

若填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星期一）或之前（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交回出席本公司股东

大会的确认回执（请见附件一），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专业人士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本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相

同，均为：

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如下事项：

１

、批准及采纳《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其载有下

列的具体条款：

１．１

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份种类、来源和数量；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３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１．４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及行使股票期权所获发行之股份的禁售期；

１．５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１．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确定方法；

１．７

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８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２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实施及管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３

、批准及采纳《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

上述第

１．１

至

１．８

项决议案将分开逐项表决。

上述第

１

项和第

３

项决议案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发布的《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办法》；第

２

项决议案内

容请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

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法

（

１

）拟出席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的内资股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

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内资股个人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亦可以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

２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请见附件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亦可以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或之前（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５２８３０３

传真：（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出席会议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委托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特别提示：如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则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与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不再单独表决， 表决结果均适用于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与

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９２１

；投票简称：科龙投票

（

２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星期一）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３

）具体程序：

①

买卖方向：买入

②

在“委托价格”项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如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如此类推。

每一项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如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申

报，则以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全部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元）

总议案 对全部议案进行一次性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批准及采纳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其载有下列的具体条款注：

１．００

１．１

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份种类、来源和数量

１．０１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１．０２

１．３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的股票期权

数量

１．０３

１．４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及行使股票期权所获发行之

股份的禁售期

１．０４

１．５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１．０５

１．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确定方法

１．０６

１．７

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１．０７

１．８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１．０８

２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 实施及管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

２．００

３

批准及采纳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考核办法》

３．００

注：对于议案

１

中有多项需要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１

下全部子议案一次性进行表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

１

中的子议案

１．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

１

中的子议案

１．２

，如此类推。股东对议案

１

进行投票

表决时，若股东先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再对议案

１

投票表决，以股东对子议案中已投票

表决的子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未投票表决的子议案，以对议案

１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若股东先对

议案

１

进行投票表决，再对子议案的一项或多项投票表决，则以议案

１

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例如，对第

１

项议案进行表决时：

拟表决意向 买卖方向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申报价格 委托股数

同意 买入

３６０９２１

科龙投票

１．００ １

反对 买入

３６０９２１

科龙投票

１．００ ２

弃权 买入

３６０９２１

科龙投票

１．００ ３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２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

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

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若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若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

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２５７０

传真：（

０７５７

）

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 联系人：夏峰 黄倩梅

２

、会议费用：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往返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出现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影响的情况，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

日通知的进行。

六、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附件一：确认回执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Ｈｉｓｅｎｓｅ ｋｅｌ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参加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根据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有关规定，所有欲

参加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本公司股东， 需填

写以下确认表：

姓名：

＿＿＿＿＿＿＿＿＿＿＿＿＿＿＿＿＿＿＿＿＿＿＿＿＿

持股情况：

＿＿＿＿＿＿＿＿＿＿＿＿＿＿＿＿

股

身份证号码：

＿＿＿＿＿＿＿＿＿＿＿＿＿＿＿＿＿＿＿

电话号码：

＿＿＿＿＿＿＿＿＿＿＿＿＿＿＿＿＿＿

地址：

＿＿＿＿＿＿＿＿＿＿＿＿＿＿＿＿＿＿＿＿＿＿＿＿＿＿＿＿＿＿＿＿＿＿＿＿＿＿＿＿＿＿＿＿＿＿＿＿＿＿＿＿＿＿＿＿＿＿

日期：

＿＿＿＿＿＿＿＿＿＿＿＿＿＿＿＿＿＿＿＿＿＿＿＿＿

股东签名：

＿＿＿＿＿＿＿＿＿＿＿＿＿＿＿＿＿＿＿＿＿＿＿

附注：

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内资股股东。

２．

请用正楷填写此确认表，此表可复印使用。

３．

请提供身份证复印件。

４．

请提供可证明阁下持股情况的文件副本。

５．

此表可采用来人、来函或传真的形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或之前送达本公司。

６．

（

１

）如此表采用来人或来函形式，请递送至下述地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８

号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２８３０３

（

２

）如此表采用传真形式，请传至：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号码：

８６－７５７－２８３６１０５５

附件二：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及内资股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按如下意思行使

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的相关文件：

序号 特别决议案

表 决 意 见

１．１

股票期权所涉及的股份种类、来源和数量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２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３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激励对象各自被授予的股票期权数

量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４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及行使股票期权所获发行之股

份的禁售期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５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６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及确定方法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７

股票期权的授予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８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办理、 实施及管理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批准及采纳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

核办法》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８

股票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４

号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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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召开的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７７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０８

长沙新大新威迈农业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车站北路

４５９

号证券大厦九搂

咨询联系人：傅千

咨询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１８３８８０

传真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１８３８８０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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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及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上午

9:00

时

2

、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蓝天路

15

号海南锦鸿温泉花园酒店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赵序宏董事长

7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3

名，代表股份数量

139,744,052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9%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涂显亚律师、陈建

平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表决。

（二）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1

、《

2010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9,744,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

票和弃权票，通过本议案。

2

、《

2010

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9,744,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

票和弃权票，通过本议案。

3

、《

2010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9,744,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

票和弃权票，通过本议案。

4

、《

2010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准审字（

2011

）第

5020

号审计报告确认，

2010

年度新

大洲控股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119,776,339.70

元，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

10%

提取法定

盈余公积金

11,977,592.04

元后，加以前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119,449,640.16

元，合计本年度可

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27,248,387.82

元。本公司分配方案为：本次不进行分红派息也不进行公积

金转增股本，年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227,248,387.82

元结转下年度。

表决结果：同意

139,744,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

票和弃权票，通过本议案。

5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39,744,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

票和弃权票，通过本议案。

6

、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为：赵序宏、黄运宁、许新

跃、黄赦慈、杜树良、周健、冯大安、谭劲松、王树军。其中，冯大安、谭劲松、王树军为独立董事。投

票表决结果为：

赵序宏（

139,744,05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黄运宁（

139,744,05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许新跃（

139,744,05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黄赦慈（

139,744,05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杜树良（

139,744,05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周健（

139,744,05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冯大安（

139,744,05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谭劲松（

139,744,05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王树军（

139,744,05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会成员为：林帆、董彬、李宗全。其中，林帆、李宗全为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投票表决结果为：

董彬（

139,744,052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关于申请并购贷款用于收购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关联股东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 （其持有本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89,481,652

股） 回避表决。 其他股东以同意

50,262,4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通过本议案。

9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9,744,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

票和弃权票，通过本议案。

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9,744,05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无反对

票和弃权票，通过本议案。

另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

2010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和

6

月

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告信息。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涂显亚律师、陈建平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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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主

会场为海南锦鸿温泉花园酒店会议室。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9

人，谭劲松

独立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其他董事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由赵序宏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选举赵序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选举黄运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会议均以

9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四个专门委员会成员

如下：

战略委员会成员名单为：赵序宏、黄运宁、许新跃、黄赦慈、周健、冯大安、王树军；主任委员

由赵序宏董事长担任。

审计委员会成员名单为：谭劲松、冯大安、杜树良；主任委员由谭劲松独立董事担任。

提名委员会成员名单为：赵序宏、冯大安、王树军；主任委员由赵序宏董事长担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名单为：冯大安、谭劲松、黄赦慈；主任委员由冯大安独立董事担任。

上述各委员会成员任期与董事会任期一致。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聘任赵序宏先生为公司总裁。

（五）会议均以

9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聘任黄赦慈先生、杜树良、周健先生为公司副总

裁，聘任陈祥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任春雨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级）。

根据《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上述人员任期为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冯大安、谭劲松、王树军先生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

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五位同志均为续聘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同意公司董事会相关决议。

（六）会议均以

9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任命王中华先生为公司投资审计总监，任命陆

弘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三、备查文件

1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

日

附件：第七届董事会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董事长兼总裁：赵序宏，男，

1949

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1968

年

9

月至

1976

年

6

月，任

山东造纸总厂车间副主任；

1976

年

6

月至

1978

年

8

月， 任济南市第一轻工业局宣传干事；

1978

年

8

月至

1982

年

9

月，任济南缝纫机厂宣传科长；

1982

年

9

月至

1984

年

7

月，在山东工业大学管理工程

专业学习；

1984

年

8

月至

1988

年

3

月，任济南轻骑摩托车总厂办公室主任、销售公司总经理；

1988

年

3

月至

1992

年

11

月，任海南琼港轻骑摩托车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2

年

11

月至

2001

年

9

月，任

海南新大洲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2001

年

9

月至

2005

年

12

月，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

2001

年

9

月至今，任海南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4

年

9

月至今，兼

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2006

年

1

月至今，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2

年

2

月至今，任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是本公司第一至三届董事会董事，第三至六届董事会

董事长。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

赵序宏先生现为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本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其

持有海南新元投资有限公司

33.25%

的股权，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截止目前，赵序宏先生直接持

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293,975

股； 赵序宏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符合任职资格。

董事兼副总裁：黄赦慈，男，

1964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1985

年

9

月至

1988

年

7

月，在天津南开

大学高分子化学研究所学习；

1988

年

9

月至

1994

年

4

月， 任海南琼港轻骑摩托车开发有限公司贸

易部部长助理、国际贸易部部长；

1994

年

4

月至

1998

年

4

月，任海南新大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

理；

1998

年

4

月至

1999

年

5

月，任海南新大洲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配套公司总经理；

1999

年

5

月至

2001

年

9

月， 任海南新大洲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销售公司总经理；

2001

年

10

月

至

2004

年

9

月，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2004

年

9

月至

2005

年

6

月，任海南新

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2005

年

6

月至今，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期间

于

2005

年

6

月至

2006

年

9

月， 兼任上海新大洲电动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6

年

10

月至

2011

年

4

月，

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董事兼首席副总经理。

2011

年

5

月，兼任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总

经理。本公司第三至六届董事会董事。

黄赦慈先生现为本公司董事兼副总裁，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此外，不存在其他

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截止目前，黄赦慈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数量为

100,000

股；黄赦慈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任职资格。

董事兼副总裁：杜树良，男，

1956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1978

年

8

月至

1994

年

2

月，任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商业学校教员、财会教研室主任、讲师；

1994

年

3

月至

1997

年

7

月，任海南

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所长助理、注册会计师；

1997

年

8

月至

2000

年

4

月，任海南新大洲摩托车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2000

年

4

月至

2001

年

9

月，任海南新大洲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2001

年

10

月至今，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2003

年

12

月至今，任上海新大洲物流有

限公司董事长；

2010

年

4

月至今，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2003

年

9

月至今，任上海浩

洲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第五、六届董事会董事。

杜树良先生现为本公司董事兼副总裁，上海新大洲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大洲本田摩托

有限公司董事、总会计师。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上海浩洲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该公司持有本公司

6.79%

的股份。此外，不存在其他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截止目前，杜

树良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50,084

股；杜树良先生近五年内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任职资格。

董事兼副总裁：周健，男，

1964

年出生，大学学历，会计师。

1986

年

7

月至

1993

年

10

月，任沈阳

第一毛纺织厂财务处会计、科长、副处长；

1993

年

10

月至

1996

年

5

月，任海南泰柏建材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

1996

年

5

月至

2001

年

10

月，任海南新大洲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室主任、财务部副部

长；

2001

年

10

月至

2007

年

7

月，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事业财务管理部部长；

2007

年

7

月至

2008

年

5

月，任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2008

年

5

月至

今，任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10

年

4

月至今，任新大洲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1

年

7

月起，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周健先生现为本公司董事兼副总裁，内蒙古牙克石五九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此外，不存在其他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截止目前，周健先生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周健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任

职资格。

财务总监：陈祥，男，

1967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

1989

年

7

月至

1990

年

9

月，任济南轻骑摩托车总厂总会计师秘书；

1990

年

9

月至

1992

年

11

月，任海南琼港轻骑摩托车开

发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会计、部长；

1992

年

11

月至

2001

年

9

月，任海南新大洲摩托车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审计部部长；

2001

年

9

月至今，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陈祥先生现为本公司财务总监。此外，不存在其他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

关联关系；截止目前，陈祥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50,000

股；陈祥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任职资格。

董事会秘书：任春雨，男，

1969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1993

年

8

月至

1995

年

3

月，任职华能（海

南）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公司监事会监事；

1995

年

3

月至

1995

年

7

月，任太原华新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海口华新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综合部经理；

1995

年

8

月至

1998

年

4

月， 任海南

新大洲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本部副本部长；

1995

年

8

月至

2008

年

4

月， 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1998

年

5

月至

2008

年

4

月， 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主

任；

2002

年

8

月至

2008

年

4

月，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008

年

4

月至今，任新大洲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春雨先生现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此外，不存在其他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的关联关系；截止目前，任春雨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30,000

股；任春雨先生未受到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任职资格。

附件：第七届董事会任命的公司其他管理人员简历

投资审计总监：王中华，男，

1963

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会计学讲师。

1983

年

9

月至

1994

年

10

月， 在内蒙古财经学院会计系任财务分析教研室主任；

1994

年

11

月至

1995

年

7

月，

任海南万通集团公司财务管理中心财务主管；

1995

年

8

月至

1999

年

9

月， 任上海中创国际集装箱

储运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财务总监；

1999

年

10

月至

2004

年

2

月，任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总裁助理；

2004

年

3

月至

2006

年

3

月，任上海兰勃物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6

年

11

月至

2009

年

6

月，任运盛

(

上海

)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6

年

5

月至

2009

年

7

月，担任新大

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09

年

7

月至今，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审计总监。

王中华先生现为本公司投资审计总监。此外，不存在其他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的关联关系；截止目前，王中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王中华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任职资格。

证券事务代表：陆弘，男，

1976

年出生，

MBA

学历。

2003

年

5

月至

2004

年

6

月，任富士施乐中国有限

公司企业方案解决部大客户经理。

2004

年

7

月至

2006

年

2

月， 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销售分

公司用户管理室主任；

2006

年

3

月至

2007

年

3

月， 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上海办

事处主任；

2007

年

4

月至

2008

年

1

月， 任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销售分公司市场经理；

2008

年

1

月至今，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

2008

年

11

月至今，任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陆弘先生现为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长秘书。此外，不存在其他与本公司或其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关系；截止目前，陆弘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陆弘先生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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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1„«¸1…1…1˚´»Æ¨«11‡11––£1⁄—¯ˇ¢¯ß´¶˜1¨11˜11˚1
、

1…¨•”、、Œ1ß
，

ˆ»1——Ø…1…˙11
、

、11…—1‡´

˚1»111·11¯´'
。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6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在海南锦鸿温泉花园酒店会议

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帆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投票方式表决，以

3

票同意，无反对票和弃权票，选举林帆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主席，任期三年。

三、备查文件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7

月

1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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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0959

公告编号：

2011-032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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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0

月

29

日以来

,

由于本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一直停牌。停牌以

来，公司与首钢总公司相互配合积极推进本次重组事项。目前，有关重组的基础工作已经基

本就绪。 但本次重组的交易方

--

首钢总公司与相关方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尚未完全达成一

致， 重组预案尚不具备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条件。 公司将继续与首钢总公司保持密切沟

通，敦促其加快与相关方协商一致。鉴于该重组事项尚在推进之中且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

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将按照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待有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30

日

首钢总公司关于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说明

一、首钢总公司（以下称

"

我公司

"

）在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上市公司

"

）停牌

期间，依照中国证监会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规定，与上市公司密切合作，积极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二、我公司以

2011

年

6

月

30

日为目标，积极推进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各项内部决策和外部

审批程序。目前有关重组事项的基础性工作已基本就绪。

三、由于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我公司与相关方尚未完全达成一致，未达到中国证监会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规定的要求， 故本次重组的实际进展超出我公司与上市公司预期的时间

安排。

四、我公司仍将努力与相关方就本次重组相关事宜进行深入沟通与协商，争取尽快达成

一致。

五、我公司在本说明作出前已经对上市公司作出的各项承诺仍具法律效力，并将认真履

行相应的法律义务。

首钢总公司

2011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600677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2011-013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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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

2

、业绩预告情况：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1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400％

以上；

3

、本次预增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37,149.29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176

元。

三、业绩预增原因

公司

2011

年半年度业绩预计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1

、公司

2011

年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主营业务利润有一定增长；

2

、子公司搬迁补偿款按拆迁进度部分入账，其形成的收益计入本期利润。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1

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260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2011-017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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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上午九时在

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6

月

25

日以电话形式通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12

人，实到董事

12

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朱弟

雄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关

于为全资子公司武汉凯乐宏图房地产有限公司贷款进行担保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为

武汉凯乐宏图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2005]120

号）的规定，且该全资子公司从事房

地产项目开发业务，所需资金较大，所以担保额度大。此次担保贷款主要用于全资子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有利于该公司业务的发展，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此担保行为需要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本议案表决结果：

12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260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编号：临

2011-018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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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武汉凯乐宏图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乐宏图

"

）；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本次担保数量为

30000

万元人民币，累计为其

担保数量为

30000

万元；

●

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人民币

35000

万元；

●

本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

0

元；

●

本次为凯乐宏图提供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一、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全资子公司凯乐宏图投资建设

的武汉洪山区卓刀泉路

108

号房地产项目日常运营需要，本公司为湖北长江崇文文化地产

有限公司委托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向凯乐宏图提供的贷款进行但保，此次担保金额

30000

万

元， 担保期限至该笔借款结清之日止， 本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上述担保事宜经公司

2011

年

6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获得全票通过。

上述担保对象凯乐宏图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根据证监发

[2005]120

号文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上述担保行为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凯乐宏图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

15

日，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朱弟雄，经营

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物业服务；凯乐宏图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所占股权比例为

100％

。

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 凯乐宏图的资产总额为

409,808,078.61

元， 负债

331,697,021.41

元，所有者权益

78,111,057.20

元，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1,885,784.05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

、保证范围：本金

30000

万元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诉讼（仲裁）费、

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凯乐宏图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2005]120

号）的规定，且该全资子公司从事房地产项目

开发业务，所需资金较大，所以担保额度大。此次担保贷款主要用于全资子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有利于该公司业务的发展，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董事会一致通过了该担保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武汉凯乐宏图房地产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

于其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同时我们已

提醒公司，减少对外担保总额，从总体上控制和降低对外担保风险，严格控制和化解现存

的对外担保风险，并按照《公司法》和《证券法》规范担保行为，加强信息公开披露，切实维

护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稳定发展。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 本公司累计担保数量为

35000

万元， 占公司

201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4.05％

，占公司

2011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净资产的

23.38％

，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0

元。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合作协议书》；

2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

、凯乐宏图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4

、凯乐宏图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113

证券简称：

*ST

天润 公告编号：

2011-036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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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和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30

日下午

14

：

00

时

2

、召开地点：湖南省岳阳市格兰云天大酒店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赖淦锋先生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

6

人， 代表股份数

35,060,374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61%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0,32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

2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0,32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

3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0,32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

4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0,32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

5

、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0,32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0,32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0,32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10,32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对该议案表决时，实行了累计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赖淦锋先生，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

麦少军先生，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

赖钦祥先生，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

张有生先生，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

徐勇先生，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

罗筱琦女士，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

牟小容女士，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对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表决时，实行了累计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付应勤先生，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

徐长清先生，同意

35,050,05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贺维律师、李兆存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时

间、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383

股票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22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1„«̧ 1…1¶›̊ »́Æ̈ «11‡11––£1⁄–1„«‚1˜1¨11˜11˚1
、

1…¨•”、、Œ1ß
，

¶1–1„«‚11˜—Ø…1…˙
11

、

、11…—1‡´̊ 1»111·11¯́ '‚”̀ ‹·ł11̈ 、
。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十五人，经投票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收购至祥置业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辉煌商务有限公司（作为购买方）与

BILLION UP LIMITED (

作为出

售方

)

就购买至祥置业有限公司（

Chi Cheung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以下称

"

至祥置

业

"

）

61.96%

的股份进行协商，并达成相关股权买卖协议（以下称

"

买卖协议

"

）。

至祥置业是一家依据香港法律注册成立的，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有限公司，

已发行股本为

338,765,987

股。至祥置业主要经营范围包括物业发展、物业经营、物业买卖

及证券投资等。

BILLION UP LIMITED

目前持有至祥置业

209,931,186

股股份， 约占至祥置

业已发行股本的

61.96%

。

BILLION UP LIMITED

是与本公司完全独立的第三方。

截止到

2010

年底，至祥置业综合资产总额为

105,893.3

万港元，综合负债总额为

949.4

万

港元，权益总额为

104,943.9

万港元。资产构成主要为借予同系附属公司贷款约

9

亿港元（本

交易完成前该贷款将全额偿还予至祥置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约

9,798

万港元、投资物业

约

2,940

万港元。

2010

年度，至祥置业营业收入约为

8,457.2

万港元，其中物业发展收入约为

6,643

万港元、物业租赁收入约为

267

万港元、证券投资收入约为

1,547

万港元。

由于被收购公司标的额较小，对本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负债率等关键财务

指标均不会有重大影响。

董事会批准公司通过辉煌商务有限公司以总对价约

8.36

亿港元购买

BILLION UP

LIMITED

所持有的至祥置业

61.96%

的股份，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买卖协议》等相关文件，

并根据香港证券监管机构的规定， 履行相关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和进行可能的股份发售

或配售，具体收购的股份数目、收购总对价及发配售股份数目以实际接受要约和发配售结

果为准。

该交易的实施仍需得到香港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核，待全部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另行

公告。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9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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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截止

2011

年

6

月

20

日，直

接持有本公司

86,887,690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9.89%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以下简

称

"

中捷集团

"

）通知：

为使中捷集团控股子公司

-

浙江中捷环洲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得贷款， 中捷集

团于

2011

年

6

月

29

日将所持

16,000,000

股本公司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66%

）质押给中原

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期限为

2011

年

6

月

29

日始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以上手续已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中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累计股份质押

86,46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9.79%

。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30

日


